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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城事

风风电电建建设设项项目目被被指指““蛮蛮横横挖挖树树””
村民与项目方在补偿金问题上未谈拢，项目施工方强行移除果树

“他们一共30多人，
开着挖掘机，不顾我年
迈父母的阻拦，强行蛮
横地把我家的154棵果
树全部连根拔掉。”近
日，万德镇三合庄村村
民刘延礼向本报反映，
去年12月31日，由于双
方协商不成，国电济南
长清风电场一期工程项
目施工方一行30多人，
对刘延礼的父亲刘长和
家的果树进行强行挖
除，致使154棵果树全部
死亡。

据介绍，2001年1月，万德镇
三合庄村委会将村北的集体山
场承包给村民有偿使用，使用期
30年，从2001年至2030年。“这片
山场由五家承包，承包方拥有使
用管理权，30年承包费总共
18000元，分两次交清，当时都签
订了合同。”刘延礼告诉记者，当
年他的父亲刘长和出钱承包了
其中的20多亩地，用于种植核

桃、柿子和板栗等果树。
2013年初，由国电山东电力

有限公司承建的济南长清风电
场一期工程正式开工。国电济南
长清风电场一期工程项目组利
用山地荒坡进行工程建设，项目
总投资44705万元人民币，涉及
长清区五峰山街道办事处、张夏
镇和万德镇三个乡镇。

刘延礼告诉记者，2013年

4月份，万德镇政府、三合庄村
委和风电场项目的相关负责
人找到他父亲刘长和，告知风
电场项目施工需要征用他家
村北山场的土地，征地所产生
的果树补偿问题由双方进行
协商。“他们告诉我需要征用
我家两亩多的土地，按照相关
文件规定，一棵果树按4块钱
补偿。”刘延礼说。

据记者了解，在2008年由
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财政厅
和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发布的

《关于济南等三市调整征地地
面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
批复》中，详细规定了征地所
产生的果树补偿问题，并按果
树不同的生长期设置了相应
的补偿标准。

刘延礼告诉记者，他家的
果树都已经栽种了三年以上，
基本上属于初果期和盛果期，
按照文件中的补偿标准，总共

应补偿刘延礼家4万元人民
币。“后来他们把补偿金提到
了18000元，再后来又提到了
2 4 8 6 5元，但我们都接受不
了。”刘延礼说，就补偿金问
题，双方一直僵持不下。

2013年12月3日，风电场
项目施工方来到刘长和家的
果园，对所要征用的土地进行
全程录像，施工方对需要移除
的果树进行了标注，刘长和确
认后在协议书上签下了名字，
但双方在补偿金问题上仍然

没有达成一致。
刘延礼告诉记者，2013年

12月31日，风电场施工方一行
30多人，利用挖掘机器，对他
家的154棵果树进行强挖，致
使154棵果树全部死亡。如果
施工方事先通知他家移除果
树，他会做好准备，将被移除
的果树栽种到其他地方，让果
树继续生长，但施工方在没有
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进行强挖，
造成154棵果树全部死亡，这
让刘长和一家感到特别气愤。

村民承包山场种果树，施工单位欲征地移树

补偿金数额未达成一致，施工方强行移除果树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万德
镇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2013年7月，项
目组和镇里的工作组根据刘
长和家果树的实际规格和数
量，按照相关文件的标准，把
果树的补偿金定为24865元，
刘长和没有接受；12月3日，项
目组和工作组组织6个相关部
门，利用专业的测量仪器对需
要移除的果树再次进行测量，
镇宣传办对过程进行了全程
录像，刘长和进行了确认并签
字。此后，工作组多次找刘延
礼进行谈话，但刘家没有接受
24865元的补偿金。

关于强挖果树事件，工作
人员表示，为了不影响项目组
的施工，2013年12月31日上午，
镇里的多个部门研究决定，当

天组织施工队对刘长和家的
部分果树进行移除，随后把被
移除的果树转移到其他地方
进行栽种，并不存在154棵果树
全部死亡。当记者问到移除果
树之前是否通知刘长和家时，
工作人员表示并不知情。

2014年1月7日，工作组和
项目组将部分移除果树的生
长期由初果期调整为盛果期，
并把补偿金提高到31565元，
刘长和仍然没有接受。

“刘长和家一直坚持4万元
的补偿金，他们把盛果期果树的
补偿金定为一棵1200元，这是没
有任何依据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在补偿金问题上，主要矛盾是
判定部分被移除的果树是属于
初果期还是盛果期，工作组和项
目组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随后记者采访了国电济
南长清新能源项目筹建处的
相关工作人员。这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一般关于补偿金的
问题是由当地政府同村民直
接协商，项目筹建处不参与协
商工作。“这户村民的情况比
较复杂，万德当地政府已经给
他们做了多次工作，做出了适
当的让步，我们提供的补偿金
也高于相关文件中的补偿标
准。”这名工作人员说。

对于此类事件，济南正荣
凯法律事务所的相关律师表
示，项目方应严格按照政府出
台的相关政策文件对村民给
予土地或者树苗补偿。村民如
果对补偿金持有异议，可以提
出申请，若双方协商无效，可
以通过法律程序解决。

政府部门说法>>

154棵果树没有全部死亡，果树生长期的判定不一

本报记者 张帅 陈伟

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在《关于济南
等三市调整征地地面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批复》(二00八年九月
二十六日鲁价费发[2008]178号)中规定的果树补偿标准为：

相关链接

苗木 2-4元/棵

包括苹果、杏、桃、梨、
枣、柿、山楂、樱桃、板栗
等；采树根据科学合理栽
植的原则，每亩不得超过
120棵；树归原主。

幼龄期（区分树种） 20-40元/棵

初果期（区分树种） 160-260元/棵

盛果期（区分树种） 300-600元/棵

衰老期（区分树种） 120-260元/棵

城区交警中队严查

摩托车无证上路

刘延礼向记者展示
山场承包合同和现场被移
除的果树照片。

本报4月10日讯 为有效整
治辖区摩托车无牌无证上路、驾
乘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等突出
违法问题，预防和减少摩托车引
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长清区
交警大队城区中队开展摩托车
违法专项整治行动。

在整治过程中，城区中队民
警在长清区清河街查获摩托车
驾驶人房某某。房某某驾驶未悬
挂机动车牌照摩托车上路行驶，
无任何头盔等防护装备，民警在
现场告知其该行为的危害性，依

法将其机动车暂扣，对违法驾驶
员房某某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
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的违
法行为，处以罚款400元、计24分
的处罚。

“通过此次集中整治，提高
了摩托车驾驶人的安全意识，为
市民创造了良好的出行环境。下
一步，我们将不定期对无牌无证
的上路摩托车进行清查，形成长
效机制。”城区中队相关负责人
表示。

(本纪)

(制表 实习生 刘帅)

交警在对违法驾驶员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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